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114學年度第2學期 博碩士生獎學金 申請表
1、 助學金類別：□博士候選人獎學金□碩士班榜首獎學金(推甄及一般〝榜首〞。僅錄取之當學年度上學期可申請。)(獲獎學金須依法繳交規定之相關稅金或費用。)
二、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名
	
	班級
	博士班   年級
碩士班   年級
	    組

	本期申請博士候選人獎學金資格考口試通過期限
	須於114學年度
（第1學期結束前）通過

	已領博士候選人獎學金(原甲種獎學金)學期數
	已領      學期(不得領超過6學期)

	學生證字號
	
	入學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生 日
	年    月    日

	行動電話
	
	研究室名稱
	

	通訊地址
	

	E-Mail
	

	大學畢業學校及科系
	


三、「博士候選人獎學金」:依「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研究生助學金施行細則」:
      由通過博士班資格考之優良研究生申領，至多六個學期。
	博士候選人獎學金(領過者免確認)
	是否通過資格考:
□通過 □未通過
	資格考口試通過日期:
___年___月___日
	資格考承辦人核章


    「碩士班榜首獎學金」: 依「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研究生助學金施行細則」
     由該年度本系碩士班（推甄及一般）入學各組錄取第一名之研究生申領。
	碩士班榜首獎學金
(114下無)
	是否為榜首:
□是  □否
	錄取學年度/組別:
____學年度___組
	學委會承辦人核章


註：★1. 申請博士候選人獎學金者，如經核准獲獎，視同佔掉指導教授一名獎學金保障名額。
2. 根據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施行細則，每位專任教師至少1位研究生獲獎學金;仍有多餘名額由課委會視實際需求，決定名額之分配與核給。
     ★ 3. 專任教師1個獎學金保障名額不包含碩士班榜首獎學金。
      4. 本申請書務必請指導教授簽名；如有多位教授共同指導者，應請所有指導教授共同簽名。
      5. 申請截止日期：115年2月9日前交至系辦公室。
      6. 陸生及已申請僑生、外籍生相關獎(助)學金或補助款者，均不能申請本獎助學金。

  申請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下列問題請指導教授填寫】
四、 本學期您所推薦申請博士候選人獎學金之研究生共        人。
申請人在您申請博士候選人獎學金之研究生中推薦順序為第        。
五、 核給申請人獎學金(博士候選人獎學金及碩士班榜首)獎學金，如老師當學期未開課者，該生是否由課委會安排教學學習機會或改聘為行政助理?
□  是。
□  否。
      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本表經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課委會通過後實施 ) 
*博士候選人獎學金得獎學生如有意願無償協助系上活動以提升個人學習，可逕洽承辦人:
[bookmark: _GoBack]1. 碩博推甄(洽碩班:侯淑蓉小姐 博班:陳怡安小姐)  2.大學個人申請(僅下學期有，洽曾馨儀小姐)  
